《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办法》修订说明
为推动优化全省政府采购营商环境，进一步规范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和交易行为，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和电子卖场运行管理中发现的问题，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我办对《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办法》作出修订完善。为便于各方掌握修订变化，现将修订主要涉及的内容说明如下：
一、调整电子卖场商品交易范围
（一）精简电子卖场交易商品品目。按照国家实行特许经营销售许可、平台经营资质相关政策要求，并结合商品历史交易情况，缩减电子卖场商品交易范围，拟定《黑龙江省电子卖场交易商品品目》，对电子卖场商品交易范围加以限定。《黑龙江省电子卖场交易商品品目》日后将根据政策要求及采购人需求等因素实行动态管理。
（二）调整电子卖场交易限额。推动电子卖场与其他采购方式实现差异化功能定位，促进电子卖场回归作为解决小额、零星货物采购的政策本质，不再支持政府采购限额以上、公开招标数额以下的项目交易。
（三）调整供应商参与和商品交易的范围。将电子卖场“场内直购、场内反拍、场内外比价”三种交易方式调整为“直购、反拍、比价”，仅支持电子卖场场内供应商参与，且供应商只能凭其已上架的商品参与。调整后场内供应商未上架的商品和场外供应商将不可参与交易，解决了以往“场内反拍”“场内外比价”交易，因参与范围过大，交易行为难以有效监管的问题。
二、规范电子卖场参与各方的行为
（一）进一步压实采购人主体责任。细化关于采购人采购需求管理的内容，要求加强采购需求管理各项工作，如需了解采购项目相关产业发展、市场供给及价格、同类商品历史成交信息，以及可能后续采购涉及的事项和价格等事项，避免采购“质次价高”商品，浪费财政资金。
（二）进一步引导市场主体充分竞争。差异定位电子卖场交易方式，将可采取直购交易的项目金额由60万元以下下调为10万元以下，进一步促进市场充分竞争，提高采购资金使用效益。
（三）提高政府采购行为的严肃性。限制了采购人在反拍、团购、比价交易过程中取消订单的权限，供应商已响应的，采购人不得取消订单。同时，要求供应商需确保有交易商品的同款商品且有充足库存，进一步提高双方交易行为的严肃性。
（四）提高监管行为的合法性。限定监管部门取消订单的权力，将监管部门取消订单由“已经生成成交结果”调整为“已经生成成交结果、暂未签订合同的”，提高政府采购合同执行力。
（五）细化对品牌商的管理内容。细化了被征集协助管理的品牌商对供应商上架商品的审核内容、审核时限，以及其协助参与管理的禁止行为，规范品牌商品管理行为。
（六）加大违法违规和失信行为的监督处罚力度。进一步区分电子卖场供应商、品牌商、采购人违法违规行为和违反电子卖场管理办法的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同步进行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对违反电子卖场管理办法的行为提高了扣分分值。
（七）增加对非政府采购项目的监管内容。明确对黑龙江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之外的企事业单位通过电子卖场开展采购活动以及黑龙江采购单位和供应商开展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外、采购限额以下的商品交易存在类似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电子卖场管理办法的行为的监督处罚内容，弥补了制度监管空白。
三、紧密衔接国家政策
（一）根据国家要求动态更新商品交易政府采购品目。根据国家政策采购管理需要，在办法中明确电子卖场商品交易将执行财政部最新的《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提高数据统计的科学性、精准性。办法执行后电子卖场实行的《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将调整更新为2022年版。
（二）规范国家行政许可商品销售行为。新增“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商品经营销售需具备行政许可或执行备案的商品，需具备有效期内的行政许可或已完成备案的要求，确保商品交易的合法合规性。
（三）优化调整了交易时限。一是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将采购合同的签订时限由自采购订单成立之日起 5个工作日调整为30日，为采购双方合同起草、审核及签订留出充足时间。将采购人支付采购资金的起始时间点由“完成履约验收后10个工作日”调整为国家要求的“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二是将反拍、团购时间由统一的“12小时以上72小时以内”分别调整为“2个工作日以上、10个工作日以内”和“3个工作日以上、10个工作日以内”。延长征集报价时间以促进市场充分竞争，将自然时间调整为工作日更便于市场主体有效参与。
四、进一步优化我省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一）进一步减少企业提供的材料要求。压减供应商申请入驻和商品管理所需材料，取消了供应商入驻环节的承诺书、交易环节的历史销售成交合同、发票等材料。
（二）规范保证金管理。新增了采购人可依法要求供应商缴纳政府采购投标（响应）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的政策选项，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同时，将供应商缴纳电子卖场消费者权益保证金由强制要求调整为自愿选择。
（三）支持更加灵活的资金支付方式。增加按项目执行进度分批交付采购资金的政策选项，采购人可与供应商可签订分批交付的采购合同，在供应商完成相应工作量时，可按照采购合同约定分批支付相应比例的采购资金。同时，明确了“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间内付款，将被暂停电子卖场采购功能”，督促采购人按约定及时足额付款，帮助供应商提高资金周转能力。
（四）简化信用评价操作。大幅压减交易双方的信用评价事项，将采购人对供应商的评价事项由20项减少至14项、供应商对采购人的评价事项由24项减少至15项，并将信用评价由分为两阶段合并为一次性完成。同时，将供应商对采购人的评价由“项目履约完成后”调整为“收到全部采购款项后”，更加有利于供应商充分、客观的反映问题。
（五）新增平台商品经营销售管理内容。新增“如供应商上架的商品在一个完整自然年度内无任何销售记录，电子卖场运营机构将予以下架”内容，防止供应商上架商品长期无销售记录“一挂了之”，长期占用平台资源，影响采购单位使用体验感和采购效率。
五、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
推动政府采购助力打造龙江特色品牌，调整电子卖场特色商品专区定位，推动将“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重点品牌农林产品、地方特色农副产品以及省级重点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纳入全省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范围，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原优质地产品专区和残疾人企业产品专区的商品将转为普通商品上架销售，对残疾人企业商品加以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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